附件2

	安居镇“九小”场所台账

	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场所名称
	详细地址
	建筑面积
（平方米）
	场所类型
	排查发现的主要消防安全问题
	已采取的整改措施
	问题是否整改完毕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...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

1.此表由各镇政府、街道、派出所每月24日进行一次统计上报，每月累计上报，新增部分红色标注(派出所上报列管单位中的“九小”场所，镇街上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派出所列管单位以外场所)。

2.“场所类型”一栏选填小商店、小餐馆、小旅馆、小茶楼、小歌舞厅、小游戏厅、小网吧、小美容洗浴场所、小生产加工作坊。

	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
